
关于组织开展 2018 年度社会力量引进 

高层次人才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鲁人社函〔2018〕106 号 

 

各市党委组织部、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各高等学校，各大企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激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根据山东省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山东省鼓励社会力量引进高层次人才奖励

实施办法>的通知》（鲁人组发﹝2016﹞36 号）规定，现就 2018 年度

社会力量引才奖励申报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条件 

   （一）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来山东创新创业中起直接、关键作用

的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申报。其中，中介机构是指具有从

事人才事务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公司；社会组织是指经相关部门认可

的海内外人才联谊组织、引才引智工作站和人才协会等；个人是指在

引进高层次人才中起直接关键作用的自然人。合作引进人才的，须与

人才协商确定后，由起决定性作用的机构或个人进行申报。 

   （二）参加申报的个人不包括我省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

组织人事人才和招商引资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引进人才所在单位的各

级行政领导，如人才所在院校、公司负责同志。各类重点实验室、研

发中心等科研平台负责人及有关科研项目带头人等可以申报。 

   （三）引进的人才应为近 2 年（2016 年 5月 1 日之后）来我省



工作并已取得《山东省引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服务绿卡》的高层次人

才及从我省入选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引进到我省并入选泰山学

者工程和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的高层次人才。 

   二、申报程序 

   （一）申报对象按照本通知要求准备申报材料，经人才引进单

位、引进人才本人同意后，填写《山东省鼓励社会力量引进高层次人

才奖励申报表》。其中，引进人才为创新人才的，《申报表》及相关材

料由引进人才所在单位审核后按照管理权限报所在市（指设区的市，

下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主管部门或中央驻鲁单位；引进人才

为创业人才的，《申报表》及相关材料由引进人才创办企业所在县（市、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后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二）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单位和中央驻鲁单

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三）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并会同有

关方面组织会议评审，确定拟奖励的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名

单并公示后，报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三、申报材料 

   （一）《山东省鼓励社会力量引进高层次人才奖励申报表》（详

见附件）； 

   （二）引进人才支持推荐人（机构）申报的确认函（须亲笔签

名）及有效身份证（护照）； 

   （三）引进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或所创

办企业的营业执照； 



   （四）引进人才的《山东省引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服务绿卡》

复印件，或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山东省泰山学者工程和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工程的证明材料； 

   （五）申报对象属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须提供机构资质证

明（如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六）申报对象为个人的，须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护照）； 

   （七）申报对象向用人单位推介并成功引进人才真实性过程的

证明材料（邮件往来、原始备忘录、会谈记录、图片、影音资料等，

须能够展示申报对象在推介引进人才过程中的直接关联性）。 

   以上材料，请申报单位一并装订成册后上报。 

   四、奖励标准 

   （一）2018 年度，全省拟遴选 30 家（名）左右的中介机构、

社会组织及个人予以奖励。 

   （二）同一名引进人才，对机构和个人不重复奖励；中介机构、

社会组织已获省人力资源服务业专项资金奖补或引进外国专家中介

机构奖励的，不重复奖励。 

   五、注意事项 

   （一）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奖励的，一经发现即通报有关部门，

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虚报推介人（机构）并骗取奖励

的引进人才，终止相关补助及提供的政策待遇。 

   （二）请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单位和中央驻鲁

单位于2018年 6月30日前将初审后符合条件的相关材料邮寄或径送

至省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同时，发送电子扫描件。 



   联系人：王义林  刘扬 

   电  话：0531-88597979，88597980 

   邮  箱：wylirst@shandong.cn 

   地  址：济南市解放东路 16 号省人力资源市场大厦辅楼东 413

室 

   附件：山东省鼓励社会力量引进高层次人才奖励申报表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 年 5 月 10 日  


